
《天然食品成分使用指南》国家标准

编制说明

一、工作简况

（一）项目来源

国家标准计划《天然食品成分使用指南》由 TC64（全国食品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）

归口上报及执行，主管部门为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。

根据《国家标准委关于下达 2022 年第一批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》，《天然食品成

分使用指南》国家标准制定工作任务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下达，项目周期 16 个月。立项任

务号为：20220152-Z-469。

（二）标准制定工作的目的与意义

随着我国食品工业的迅速发展，与之相关的食品配料行业发展也非常迅猛。目前，我国

食品配料行业的企业数和产值，以及配料产品的数量、应用非常广泛。食品配料已成为我国

食品工业发展和产品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近几年，我国食品配料行业也提出了大力开发“天

然、营养、多功能食品配料”的绿色方针，食品成分“回归自然”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。

如今，天然食品已成为食品研究开发的重点。食品配料可大致分为蛋白类配料、脂肪改性类

配料、膳食纤维、新食品原料、调味配料、动物提取物配料、植物提出物配料和水产提取物

配料等十几类。

尽管很多消费者对所有“天然”的东西都有着浓厚的兴趣，但实际上“天然的”食品成

分究竟是什么？人们对此一直争论不休。上世纪 90 年代末，食品法典委员会曾做过几次尝

试，除此之外，天然的食品原料和食品加工工艺方面没有国际公认的要求。ISO/TS 19657

规范提出了为有关“天然”食品配料的商业间沟通提供了准则。这也有助于食品和饮料行业

业内的公平竞争，确保公平的商业行为。

（三）标准制定工作主要过程

1. 组成起草组

在接到标准制定任务后，承担单位迅速组织食品配料企业、研究机构、行业协会及技术

专家，形成了标准起草组。

2. 前期调研

充分调研了我国天然食品成分行业状况及国内外法规状况。对天然食品成分相关国际、

和国内法规和标准进行了全面调研和梳理。

http://www.std.gov.cn/gb/search/gbDetailed?id=5DDA8B9DC34A18DEE05397BE0A0A95A7
http://www.std.gov.cn/gb/search/gbDetailed?id=5DDA8B9DC34A18DEE05397BE0A0A95A7


3.召开启动会，并进行第一次研讨

于 2022 年 6 月组织部分起草单位，对行业状况及国内外法规标准状况进行研讨，并对

标准的立项背景和制定工作进行初步安排。

4. 第二次工作研讨会

2022 年 12 月，在北京召开工作研讨会，组织部分起草单位，对天然食品成分使用指南

标准草案进行研讨。

5. 第三次工作研讨会

2023 年 5 月，在石家庄召开工作研讨会，对天然食品成分标准草案进一步修改，集中

主要生产企业及相关专家意见。

6. 第四次公告中研讨会

2023 年 7 月，在合肥召开工作研讨会，对天然食品成分标准草案进一步讨论完善，形

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。

二、标准制定原则

本文件修改采用 ISO/TS 19657:2017《天然食品配料成分的定义和技术要求》，并基于

我国天然食品成分的行业状况及特点，在综合对比分析我国相关标准基础上，遵循“国际性、

适用性、有效性”的原则，制定我国天然食品成分标准。

在本标准的制定过程中，遵循的主要标准制定原则有：

1．国际性，修改采用 ISO/TS 19657:2017《天然食品配料成分的定义和技术要求》。

2. 适用性，标准制定应符合国家目前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标准要求，标准名称、术语和

定义应符合天然食品成分行业相关企业实际情况。

3．有效性，即实现此类产品相关技术要求的一致性，又利于此类产品的推广应用与产

品研发。

三、标准主要条款说明

（一）范围

本文件规定了天然食品成分的技术要求。本文件适用于天然食品成分的生产与销售。

（二）术语和定义

结合目前天然食品成分企业的生产实际情况，对食品成分进行了定义，为食品制作过程

中使用的以及最终产品中存在的成分。

（四）技术要求

1. 原材料要求。原材料应来源于植物、藻类、真菌、动物、微生物、矿物质或海水。



化石燃料不应用作原材料。

2.工艺要求。应通过物理和/或酶和/或微生物处理从原料中获得，但惰性和/或微生物

处理不应生产自然界中不存在的物质。这些工艺中可以使用 pH 调节。当没有物理和/或酶和

/或微生物处理工艺时，可以使用不改变成分的其他工艺。复合食品成分中每种食品成分应

符合相应生产工艺要求。

3.生产要求。在食品成分生产过程中可使用和掺入水。在食品成分生产过程中，在不影

响食品成分的前提下，可从食品成分中去除一种或多种成分。

3.产品判定。天然食品成分应根据决策树进行判断。

四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，以及与国际、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

修改采用 ISO 已经颁布实施了天然食品成分标准。

五、与有关的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

本标准符合国家现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。本标准的实施不涉及

对现行标准的废止情况，与现有标准不冲突。

六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

无。

七、国家标准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或推荐性国家标准的建议

本标准属于指南，建议作为指导性技术文件发布。

八、贯彻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(包括组织措施、技术措施、过渡办法等内容)

标准发布实施后，建议由标准编制单位组织有关生产、销售等单位进行宣传贯彻。


